城步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求，打好蓝天保卫战，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按照省市安排部署，我局起草了《城步苗族自治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就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起草《方案》的必要性
保障公共安全：烟花爆竹具有易燃易爆特性，经营零售点若布局不合理，如过于密集或靠近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高危区域，易引发火灾、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通过布点规划，可明确零售点的安全距离和设置标准， 从源头上降低安全风险，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规范市场秩序：合理的布点规划能够避免无序竞争和违规经营。部分地区存在无证经营、超量储存、售卖劣质产品等乱象，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带来安全隐患。通过制定规划并发布通知，可对零售点数量、分布进行科学调控，强化市场准入管理，打击非法经营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提升管理效能：统一明确的布点规划方案，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清晰的管理依据。监管人员可依据规划要求，对零售点进行精准监管，提高检查效率，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同时，有助于整合监管资源，避免重复管理或监管空白，实现管理效能的最大化。

满足民生需求：在保障安全和规范市场的前提下，科学规划布点能够合理布局零售点，确保居民在节日等需求旺盛时期，能够方便、安全地购买到烟花爆竹产品。既满足群众传统习俗和文化娱乐需求，又提升了群众的生活满意度。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合理的布点规划有助于引导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行业朝着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推动经营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强化政策引导：通过发布通知实施布点规划，能够向社会传递政府对烟花爆竹行业的管理导向和政策要求，引导经营企业和社会公众理解、支持和配合相关管理工作，形成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 。理规范性文件是提升行政效能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通过定期清理过时、冲突或失效的文件，既能消除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确保与上位法一致，又能减少制度性成本，优化营商环境，适应改革发展需求。同时，清理工作有助于预防法律风险，增强政府公信力，并推动动态法治管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制度保障。

二、《方案》起草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3、其他国家及地方关于规范性文件的政策文件。

三、《方案》简要起草过程

为确保高质量完成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工作，按照上级要求，我局办公室8月中旬发送通知向公安、市监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我局8月上旬完成《城步苗族自治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初稿，并于 8月15日在政府网站发布了《城步苗族自治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四、《方案》主要内容

《方案》共5项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一、布点原则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原则规划确定，综合考虑行政辖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建设格局，合理确定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建设科学合理、规范合法、公平公正、安全便民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全县烟花爆竹零售店数量控制在132家，此规划发布前，现有的烟花爆竹零售店不符合本布点规划的逐步整改，逐步消化。

二、布点规划

以乡镇（场）为单位，根据各乡镇（场）辖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各乡镇（场）烟花爆竹零售店控制上限。
三、零售店申办条件

(一）根据《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要求（AQ4128-2019），申请经营（零售）烟花爆竹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

2、符合所在地县级制定的零售经营布点规划，经营场所在城市建成区范围以外。

3、零售店实行专店专人销售，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店内无易燃物品或火种，电气线路不应有明接头，不应使用白炽灯、射灯等容易产生高温的灯具，保证安全通道畅通。

4、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且不大于200平方米，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

5、零售场所应选择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不应布置在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区、桥下及涵洞、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地下室及半地下室内、不应设置在其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建筑物内，不应设置在电压高1kv的电力线路下方。零售场所正上方房间不应作为营业场所，不应有楼梯和洞口。毗邻其他建筑物时，其毗邻墙体应为不燃材料墙体，且符合GB50016的规定，不得设置门窗和洞口。

6、零售场所与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集贸市场、文物古迹、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加气站、危化品生产或储存等易燃易爆物品场所边缘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7、零售场所应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配备5千克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放置在便于使用的位置。使用面积不大于100平方米时，应至少配备2具；使用面积大于100平方米时，应至少配备4具分为2个设置点。

8、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与居住场所不得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得存在“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现象。

9、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应制定并张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安全责任制应包括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和销售人员、看护人员安全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现场管理、安全检查、隐患整改、事故报告等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应包括烟花爆竹的查验、拆箱、搬运、堆码等安全要求。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
有意愿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本方案的申办条件选取合适的经营场所后到城步苗族自治县行政服务中心应急管理局业务受理点申请，经初步同意后，准备申请材料和零售店经营点的选址和安全条件审查。

（二）现场核查

由县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监管股会同所在地乡镇（场）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对提交申请资料的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经营场所的安全条件（本方案中申请条件的2—8项）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后，对符合条件的经营场所由县应急管理局现场核查人员、乡镇（场）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填写《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审批表》审查意见。对不符合安全条件的，由现场核查人员说明理由，申请人如有异议可向城步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申请复核。

(三)审核发证

经对申请资料和现场的审核、检查后，材料齐全、符合安全要求和相关规定的，由县应急管理局颁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有效期一年），各零售经营单位在许可证到期前三个月要提前申请延期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附则

    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执行中如遇国家、省相关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